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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事先也做好完備預防措施，反觀台灣偏重事後處罰，實為

不妥。為有效降低酒駕肇事率，政府也須採用積極事前防範機

制。爰此，建議政府推行有酒駕前科的駕駛者必須在車內安裝

「汽車發動酒測系統」的政策，若民眾在接到通知後的 30 天內

未安裝即屬違法，將剝奪其駕駛汽車的權利，以保障用路人生

命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美國目前採取酒駕者除受罰外，還要花費數百美元在車內安裝車內酒精檢測儀以警告酒後

駕駛者，若車內有酒味，車就發動不起來。還規定這些受罰的駕駛員不得駕駛無此裝置的

汽車，否則將剝奪其駕駛汽車的權利。 

二、瑞典政府強制每輛汽車都配備車內酒精檢測儀以警告酒後駕駛者，並發展對超速行駛或未

繫安全帶者發出警告等安全系統等等。甚至，汽車生產商 Volvo 與瑞典交通部合作，將於

2017 年在 Gothenburg 開展一項無人駕駛汽車的前導計畫。 

（十七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世界衛生組織報告，全球每年有 130 萬

人於道路交通意外中死亡，台灣平均每個月有 793 人因酒駕而

傷亡。為有效打擊酒醉開車，歐美國家多採強制有酒駕前科者

車牌號碼要特別加註，政府也須採用積極事前防範機制。爰此

，建議政府須參考他國經驗，強制有酒駕前科者車牌號碼要特

別加註，這類特殊車牌的牌照費用必須比普通車牌貴，而且十

年內酒駕者都只能駕駛掛有這塊酒駕車牌的車輛。以求有效警

惕酒駕累犯，也可以提醒民眾遇到這類號牌的汽車，可以做事

先的防護，並有助於警察嚴加監督，以保障用路人生命安全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監察院報告，因酒駕而衍生的社會成本損失每年更高達新台幣三千億元。 

二、在美國有 15 個州明訂酒駕初犯就要加裝「吐氣酒測點火自鎖裝置」；在俄亥俄州，甚至強

制規定有酒駕前科者要更換酒駕車牌。 

三、立陶宛、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作為懲罰酒後開車的一種手段，發給被拘留過的這類駕駛員

以特殊汽車牌號。與普通號牌惟一不同的是特殊號牌都以字母「O」開頭。遇到帶這種號牌

的汽車，行人「敬而遠之」，警察嚴加監督，很能觸動酒後駕車者的思想。 


